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苗栗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號

承辦人：何源珺

電話：037-559581

傳真：037-377316

電子信箱：mlh371@ems.miaoli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竹南鎮竹興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6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701238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7D1043479、107D1043480(107D071438_107D2033731-01.PDF、107D071438_107

D2033732-01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Ｑ＆Ａ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

107年7月修訂版）」，請查照並加強宣導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7年6月27日總處培字第107004

4790號函辦理。

二、修正旨揭Ｑ＆Ａ已上載於該總處全球資訊網及國民旅遊卡

網站最新消息，請自行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所屬機關學校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 2018-06-29
08:27:31


